中共肃南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《2026年肃南县耕地休耕工作实施方案》的公示

依据《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6年甘肃省耕地轮作休耕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甘农农发〔2026〕8号)文件精神，我县制定《2026年肃南县耕地休耕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现将相关内容公示如下：

实施任务

落实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战略，休耕重点划定明花镇地下水超采区，聚焦重点作物、明确重点区域、落实技术模式，把耕地休耕与地下水压采、生态修复一体推进，2026年总休耕面积为20200.03亩。

二、休耕技术模式

实行“一年休耕、一年种植”相结合模式，主推深翻晒垡、绿肥种植还田两种治理性休耕模式。

三、补助政策

（一）补助标准。补助资金合计400元/亩：中央补助214元/亩、市级补助86元/亩、县级自筹100元/亩。土地流转地块补助发放给实际经营主体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办理时限与流程。办理时限：7月底前乡镇完成休耕协议签订；9月底前多部门实地核验面积；10月中旬前市级验收并公示不少于5天；10月底前通过惠农“一卡通”足额发放补助资金。验收实行三级流程：乡镇全覆盖自验并报送验收报告，县级全覆盖复验、不合格限期整改重验，市级抽样验收，验收合格兑付补贴，全部验收工作于10月中旬前办结。

